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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體協約係工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約定勞動關係及相關事項為目的所簽訂的書面契約。因

此團體協約應該沒有制定的格式，應依團體協約所涵蓋的產業、企業或職業特性和勞動狀

況做考量。本團體協約是從事高雄航空站的勤務公司與工會所締結的團體協約。所以對於

航空站勤務的產業特性有一些異於其他團體協約的規定。如：將全年 19日國定假日與全

年之例假日相加，分別平均排於全年十二月份，資方每年另加發國定假日 19日之未休工

資給勞工；另如為非常態班機，即臨時的技術性降落，配合資方任務需求的工資工時規定。

以及根據工作職位及航站勤務工作內容不同(機坪作業裝備、修護技術)的薪資分級附表。

都值得相關企業及工會參考。 

 

二、團體協約不是勞動基準法的翻版，以往國內有部分團體協約對於勞動條件部分直接將勞動

基準法的規定重抄，除非是慎重地重述雙方必須履行，否則這種重覆規定實在沒有必要。

畢竟勞動基準法規定的勞動條件是最低勞動條件，團體協約原則上應規定較勞動基準法更

好的勞動條件。本團體協約對於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請假的規定非常詳細，除了部分

重述勞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外，許多規定都優於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包括加班工資亦

有詳實的規定。值得推許的比如針對實務有所爭議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的工作時

間有四點的規範；另將實務爭議甚多之因天然災害停止上班日也有明確規範，以避免爭議，

殊堪嘉許。本團體協約對於團體保險、職業災害補償及退休撫恤的規定相當清楚，許多規

定也較勞動基準法優渥，可以說對勞工有相當的保障。此外對公司併構等變革，要求資方

必須與工會協商，亦有可取之處。 

 

三、本協約中較具爭議的部分有三： 

1.團體協約既然要規定勞資會議事項，實無必要重覆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中「勞資會

議決議事項如不能實施時，得交由下次會議復議」之規定。而應該規定該決議的法律效力，

以及未遵守決議時的法律效果。或是更清楚地規定工會和勞資會議在企業中管理事項的分

工，更能突顯產業民主的價值。 

2.有關第 9.5項規定「勞資雙方違反本協約之內容，資方未經勞工同意，提供優於本協約內容

條件，予特定之資方職員工時，須賠償對方同等數額，並不得表示異議。」條文內容相當

不清楚！究竟是誰違約？須賠償給誰？文字宜再修飾。況且雇主若與某工會會員締結勞動

契約，其內容優於團體協約之規定，依團體協約法第十六條(修正後條文第十九條)所規定的

「有利原則」(有利於勞工)，並非無效，甚至於是團體協約制度的目的之一，奈何本協約要

做如此規定？令人不解。 

3. 最後在第 4.1項規定「不分職工新進人員進用年齡不得超過 35歲」的進用限制，有違 2007

年 5月 23日修正就業服務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的「年齡歧視禁止」，本團體協約係訂於 2007

年 6月 29日，宜盡速修改。 


